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契約僱用人員年終考核優等評量表(108.10.22修正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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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記過
	

	前三年年終考核結果
	　　　年度：　□優等　　□壹等　　□貳等

	
	　　　年度：　□優等　　□壹等　　□貳等

	
	　　　年度：　□優等　　□壹等　　□貳等

	工作內容
	

	以下考核內容由契約僱用人員先就全年表現自評，凡勾選「優」之項目需簡列具體事蹟，如有必要可以附件提供詳細事蹟說明。主管參考自評內容就各項目予以評分後加總。

	項 目
	被推薦人自評
	具體事蹟（被推薦人自行簡列）
	主管評分

	業 務
能 力
50%

	□優：工作效率高，能獨立完成重大、艱鉅工作，並有公開表揚事蹟1次以上。（46~50）
□甲：工作能力佳，業務能如期完成，且成果品質良好。(40~45)
□乙：認真負責偶有疏失。(30~40)
	
	

	團 隊 合 作
20%
	□優：能帶動單位內其他人員共同合作，為單位業務發展重要推動者，有具體領導團隊合作事蹟。(18~20)
□甲：能與同事積極配合，有效代理同仁業務，適時提供同仁協助。(15~17)
□乙：能配合團隊要求，與同事維持良好關係。(10~14)
	
	

	工 作 態 度
15%
	□優：工作態度積極，除經辦與交辦業務外，能主動任事，為單位帶來具體貢獻。(13~15)
□甲：認真負責，配合度高，經辦業務績效佳，獲得單位內外好評。(10~12) 

□乙：表現良好，經辦業務不怠惰，交辦業務不推諉。(5~9)
	
	

	出 勤 状 況
15%
	□優：出勤正常，上班時間精神狀態佳，全年無曠時，且事病假未超過3小時。(13~15)
□甲：出勤正常，全年無曠時，事病假超過3小時但未超過10小時。(10~12)
□乙：出勤偶有異常，全年無曠時，事病假超過10小時，但未超過30小時。(5-9)
	（請依校方出勤記錄填寫）
	

	合計  
	

	單    位    主    管    總    評

	

	單位主管

	


備註：考核期間為前一年12月1日至考核年度11月30日止。
